关于对全市教育实践活动开展联合督查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万宝新区党委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委各部委、市直机关各单位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委各督导组：

根据省委活动办要求，经市委同意，省委督导组与市委活动办决定10月9日到15日，对全市各地各单位进行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相关工作的联合督查（方案附后，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请各地各单位对照活动要求，切实做好有关材料的准备工作。

                             娄底市委活动办

                            2014月10月9日

关于对全市教育实践活动开展联合督查的

方   案

为全面掌握全市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督促全市各级各单位集中精力做好第三环节及总结阶段的各项工作，根据要求，省委督导组与市委活动办决定自即日起对全市各地各单位进行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相关工作的联合督查。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紧紧围绕教育实践活动总体要求，紧扣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节工作，以“三严三实”的精神，充分发挥督查工作贯彻要求、把关定向、沟通信息、发现问题、检查指导、推动落实的作用，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善始善终、善做善成，取得群众满意、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效果。

二、工作目的
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委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关于对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建章立制工作进行评估的通知》（湘群办发〔2014〕39号）文件精神，坚持高标准，按从严、从实的要求，对教育实践活动第三环节前段工作情况进行一次“回头看”，看整改方案是否落实到位，看专项整治是否扎实有效，看制度建设是否科学可行，看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否明显加强，以督查促进整改落实，提升工作水平，确保活动不虚、不偏、不空、不走过场。

 三、督查内容

1、整改落实情况

（1）全面检查评估县市区直单位及直属部门、乡镇（街道）领导班子，各行业系统领导班子的整改方案和整改问题清单的整改落实情况；检查各级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及其他党员干部个人整改措施、整改清单的整改落实情况；

（2）重点督查县市区委常委班子，市直单位党委（党组）领导班子的整改方案和整改问题清单的整改落实情况；检查县市区委常委班子，市直单位党委（党组）领导班子率先垂范抓整改的情况。
（3）重点督查区县、市直单位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个人整改措施和整改清单的整改落实情况。
2、专项整治情况

在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部署的专项整治工作任务的基础上，重点督查22项专项整治项目。

（1）整治“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重点督查开展“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检查整治庸懒散拖、推诿扯皮、吃拿卡要，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的效果，查处在项目审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中搞暗箱操作、权力寻租等问题的情况。
（2）整治公款送礼、公款吃喝、奢侈浪费。重点督查推进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建设节约型机关的情况。查处公款吃喝，参与高档消费，在公务活动和节日期间赠送、接受礼品、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问题的情况。
（3）调整清理多占办公用房。重点督查调整清理的总体情况，办公用房腾退、整合、有效利用的情况。
（4）清理清退超编、超标配备公务用车和违规借（换）车。重点督查清理清退的总体情况，按规定及时进行处置，规范公务用车管理的情况。
（5）整治侵害群众利益行为。重点督查在征地拆迁、涉农利益、涉法涉诉、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发展教育事业、医疗卫生等方面对损害群众利益行为开展专项整治采取的措施和整治的效果。
（6）整治群众办事难。重点督查县乡村建立健全便民服务中心情况，县市区、市直单位及直属单位公开和简化办事程序情况，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提高办事效率、提高服务水平情况，查处办事刁难群众典型案件等情况。
（7）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重点督查对“三乱”行为进行专项整治的情况。检查较活动开展前，减少收费、罚款项目数的情况，检查整治各种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行为采取的措施和整治的效果。
（8）整治落实惠民政策缩水走样。重点督查解决落实惠民政策不公开、不公正、不及时、不到位等问题采取的措施和效果，查处在惠民政策落实中违规加重农民、村级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的情况，查处在城乡低保工作中徇私舞弊，错保、漏保、搞人情保、关系保的情况，查处在农村危房改造对象确定、城镇保障性住房分配中违规操作、谋取私利等问题的情况，查处在发放农机具购置补贴、种粮补贴等强农惠农补贴中弄虚作假、以权谋私行为的情况，查处在征地拆迁、救灾救济物资发放、特困群体救助等工作中办事不公、优亲厚友的情况。
（9）整治拖欠群众钱款、克扣群众财物。重点督查对拖欠群众钱款、克扣群众财物的集中整治情况。检查对群众欠账不付、欠款不还，“打白条”、耍赖账，不按标准及时足额发放征地拆迁补偿款，滞留截留、抵扣挪用、虚报冒领、套取侵占各种补贴资金，拖欠群众餐饮费、租赁费、供货款和农民工工资等问题的清理兑现情况，检查对违法违纪的责任人员予以严肃问责的情况。
（10）整治执法执纪部门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重点督查对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等执法不公、执法不严、执法不廉等问题进行专项整治的效果。
（11）整治信访积案久拖不决、久诉不息。重点督查是否开展整治消化信访积案专项行动，集中解决一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信访突出问题，集中解决一批长期积累的信访案件，建立各级领导干部包案责任制和下访接访制度的情况。
（12）整治利用婚丧喜庆等事宜借机敛财。重点督查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借结婚、生日、乔迁、生病、职级晋升、学习培训、出国考察、子女升学、亲属去世等机会收受红包、礼金借机敛财等问题的集中治理，坚决刹住变味的“人情风”和“宴请风”的情况。
（13）整治国家公职人员参赌涉赌。重点督查是否采取得力措施，严肃查处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打麻将、打扑克等方式进行赌博，严肃查处国家公职人员以赌博为名收受管理服务对象或请托人的钱物，严肃查处国家公职人员为赌博提供赌资、赌具和场所等行为，有效整治和遏制国家公职人员的“赌博风”的情况。
（14）整治乡镇干部“走读”。重点督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4〕14号）、《关于解决乡镇干部“走读”问题的通知》（娄办〔2014〕 号）， 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加强乡镇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纠正乡镇干部“走读”问题的有关制度规定，严格落实请假考勤、值班住宿、走访恳谈、民情日记、工作考核等制度，促进乡镇干部扎根基层、履职尽责、服务群众，对乡镇干部“走读”问题进行集中整治的情况。
（15）清理整顿村级财务和“三资”问题。重点督查是否开展了清理整顿村级财务和“三资”问题的专项行动，对村级财务进行全面清理整顿的情况。检查解决村级财务开支监督不到位等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和效果；检查严肃查处村干部虚报冒领套取资金、违规报销费用等乱收乱支、贪污挪用问题的情况；检查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金、资产和资源进行清查，全面核清各村“三资”家底，明晰集体产权，建立符合要求的产权制度，完善各项监管制度，加强规范化管理等情况。
（16）整治“吃空饷”。重点督查对“吃空饷”人员进行全面清理和清退纠正的情况。
（17）清理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兼职。重点督查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兼职的清理情况，按照有关文件规定，辞去兼职、规范管理情况。
（18）清理党政领导干部社会组织兼职。重点督查党政领导干部社会组织兼职的摸底排查情况，按照有关文件规定，辞去兼职、规范管理情况。
（19）清理在编不在岗、编外大量聘用人员。重点督查对在编不在岗、编外大量聘用人员摸底排查情况，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清理清退情况。
（20）对村、社区等基层干部违法违纪行为进行专项整治。重点督查区县委进行专题研究，制定工作方案，逐项深入摸排的情况，检查对村、社区等基层干部办事不公、损害群众利益等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涉黑涉恶问题进行集中查处的情况。
（21）对村、社区承担的公共事务进行全面清理。按照湘组发〔2014〕9号、湘群组发〔2014〕71号文件要求，重点督查各区县制定具体方案，摸清底子，组织全面清理情况；督查以县市区为单位统一编制村、社区承担公共事务目录的情况；督查全面清理上级机关和有关方面在基层设立的临时工作机构，加挂的各种牌子，集中规范委托基层代办事项和面向基层开展的各类检查考核、评比、达标活动，大力压缩面向基层的各类会议、台账、材料、报表，切实为基层减负的情况。
（22）检查根据本地实际，集中督查解决几件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情况。
3、建章立制情况
根据中央、省委和市委部署的制度建设任务，按照湘群办发〔2014〕35号文件要求，重点检查以下几个方面制度建设情况。
（1）对接中央、省级和市委层面明确要求制定配套办法和措施的39项制度，逐一出台相关配套制度的情况。
（2）针对本地本系统本单位在解决“四风”突出问题和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等方面的制度漏洞，结合实际制定相关制度的情况。
（3）对违反制度规定的行为，特别是对顶风违纪行为从严处理，加强制度执行的情况。
4、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
督查评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情况。重点督查9个方面任务的落实情况。
（1）深入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
（2）以村、社区为重点加强基层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
（3）全面推行结对帮扶制度；
（4）推动机关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为群众服务；
（5）严格党员教育管理；
（6）健全落实“四议两公开”等民主管理制度；
（7）进一步加大基层基础保障力度；
（8）加强基层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
（9）健全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制度。
5、其他与教育实践活动有关的工作

四、督查方式 

1.听取汇报。听取整改落实、建章立制工作自评情况汇报。各地各单位要按照督查内容逐项进行汇报，对进展缓慢、整改效果不好的要逐项说明原因，并提出下一步的工作措施。

2.审查自查评估报告。审查评估各地各单位的自查评估报告，对专项整治项目进展情况要逐项进行审查，对建章立制情况按照湘群办发〔2014〕35号文件要求逐项进行审查。

3.查阅有关资料。主要查看县市区及相关单位党委班子“两方案一计划”、整改问题清单；查看县市区党政正职个人整改措施、整改清单，对照整改方案、整改问题清单检查整改落实情况。查看制度建设的有关文件，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及有关工作资料、台账、原始数据等。

 4.个别访谈。分别找市、县（市、区）委督导组和各地各单位教育实践活动办有关负责同志，专项整治牵头部门了解整改落实、建章立制工作情况。

5.随机抽查。每个县市区抽查部分乡镇和县直部门。通过查看资料、找干部群众座谈等方式了解整改落实、建章立制有关情况。
五、人员组成及督查分工 

本次督查由省委督导组、市委活动办共同实施，成立7个督查组。

暗访组：

第一组：组  长：向邦柱

        成  员：侯迪凡、邓  伟（联络员）

第二组：组  长：郭紫星

        成  员：李建华、刘成（联络员）

第三组：组  长：余贤规

        成  员：陈  群、陈小伟（联络员）

明查组：

第四组：组  长：刘志伟

        成  员：唐 瑛、肖元意、张海成（联络员）

        督查单位： 双峰县、万宝新区

第五组：组  长：曾贯一  

        成  员：苏  立、谭应林、胡星亮（联络员）

        督查单位：娄星区、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第六组：组  长：谭怀连

        成  员：安敏、黄彬（联络员）

        督查单位： 涟源市、娄底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七组：组  长：席伏应

        成  员：陈爱民、刘先玺、阮丽萍（联络员）

        督查单位： 新化县、冷水江市

五、相关要求 

1、督查组与督查单位要事先做好衔接工作，确保督查工作按要求落实到位。

2、本次督查车辆由联络员和被督导单位联系，统筹合理安排，用餐方面确因工作需要就餐的，一律安排工作餐，一律不上烟酒。

3、督查组不接受被督导单位的任何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土特产，不出入高消费娱乐场所，不在被督导单位报销费用。

4、各督查小组督查结束后即刻形成综合意见，提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并限期整改。省委督导组、市委活动办将每两天对督查情况进行一次通报。

                     省委督导组、娄底市委活动办

                           2014年10月9日       

附：
全市教育实践活动联合督查工作安排表
	组别
	带队领导
	队员
	督查单位
	联络员
	联系电话

	暗访组
	第一组
	向邦柱
	侯迪凡、邓  伟
	全市
	邓 伟
	18907383618

	
	第二组
	郭紫星
	李建华、刘  成
	全市
	刘  成
	13637389606

	
	第三组
	余贤规
	陈  群、陈小伟
	全市
	陈小伟
	13307381909

	明查组
	第四组
	刘志伟
	唐  瑛、肖元意张海成
	双峰、万宝新区
	张海成
	18973820689

	
	第五组
	曾贯一
	苏  立、谭应林胡星亮
	娄星区、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胡星亮
	13762847365

	
	第六组
	谭怀连
	安 敏、黄  彬
	涟源、娄底经济技术开发区
	黄  彬
	13873846648

	第七组
	席伏应
	陈爱民、刘先玺阮丽萍
	新化、冷水江
	阮丽萍
	15973845929


_______县（市、区）督查情况登记表

  ___年____月____日
	督查内容
	督  查  重  点
	完成情况
	备注

	
	
	好
	较好
	一般
	

	整改落实

情况
	1.全面检查评估县市区直单位及直属部门、乡镇（街道）领导班子，各行业系统领导班子的整改方案和整改问题清单的整改落实情况；检查各级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及其他党员干部个人整改措施、整改清单的整改落实情况。
	
	
	
	

	
	2.重点督查县市区委常委班子，市直单位党委（党组）领导班子的整改方案和整改问题清单的整改落实情况；检查县市区委常委班子，市直单位党委（党组）领导班子率先垂范抓整改的情况。
	
	
	
	

	
	3.重点督查区县、市直单位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个人整改措施和整改清单的整改落实情况。
	
	
	
	

	专项整治

情况
	1.整治“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2.整治公款送礼、公款吃喝、奢侈浪费
	
	
	
	

	
	3.调整清理多占办公用房
	
	
	
	

	
	4.清理清退超编、超标配备公务用车和违规借（换）车
	
	
	
	

	
	5.整治侵害群众利益行为
	
	
	
	


	督查内容
	督  查  重  点
	完成情况
	备注

	
	
	好
	较好
	一般
	

	专项整治

情况
	6.整治群众办事难
	
	
	
	

	
	7.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
	
	
	
	

	
	8.整治落实惠民政策缩水走样
	
	
	
	

	
	9.整治拖欠群众钱款、克扣群众财物
	
	
	
	

	
	10.整治执法执纪部门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11.整治信访积案久拖不决、久诉不息
	
	
	
	

	
	12.整治利用婚丧喜庆等事宜借机敛财
	
	
	
	

	
	13.整治国家公职人员参赌涉赌
	
	
	
	

	
	14. 整治乡镇干部“走读”
	
	
	
	

	
	15. 清理整顿村级财务和“三资”问题
	
	
	
	

	
	16.整治“吃空饷”
	
	
	
	

	
	17.清理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兼职
	
	
	
	


	督查内容
	督  查  重  点
	完成情况
	备注

	
	
	好
	较好
	一般
	

	专项整治

情况
	18.清理党政领导干部社会组织兼职
	
	
	
	

	
	19.清理在编不在岗、编外大量聘用人员
	
	
	
	

	
	20.对村、社区等基层干部违法违纪行为进行专项整治
	
	
	
	

	
	21.对村、社区承担的公共事务进行全面清理
	
	
	
	

	
	22.检查根据本地实际，集中解决几件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情况
	
	
	
	

	建章立制

情况
	1.对接中央和省级层面明确要求制定配套办法和措施的16项制度，逐一出台相关配套制度的情况
	
	
	
	

	
	2.针对本地本系统本单位在解决“四风”突出问题和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等方面的制度漏洞，结合实际制定相关制度的情况
	
	
	
	

	
	3.对违反制度规定的行为，特别是对顶风违纪行为从严处理，加强制度执行的情况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
	1、深入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
	
	
	
	

	
	2、以村、社区为重点加强基层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
	
	
	
	

	
	3、全面推行结对帮扶制度
	
	
	
	

	
	4、推动机关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为群众服务
	
	
	
	


	督查内容
	督  查  重  点
	完成情况
	备注

	
	
	好
	较好
	一般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
	5、严格党员教育管理
	
	
	
	

	
	6、健全落实“四议两公开”等民主管理制度
	
	
	
	

	
	7、进一步加大基层基础保障力度
	
	
	
	

	
	8、加强基层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
	
	
	
	

	
	9、健全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制度
	
	
	
	

	督查组意见：

	注：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检查评估不合格。所检查评估的项目有一项没有达到整改要求的；省委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交办的“12380”群众举报案件办结率低于80%的；上报整改落实情况有关数据经调查核实与事实不符，弄虚作假的。


